
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关于对三亚市八届人大五次会议第 85042号

建议的会办意见

崖州区人民政府：

程胜军代表在市八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建立崖

州中心渔港安全监管长效机制的建议”收悉。根据要求，由我

局协助办理此建议，经研究，并与代表沟通，现提出涉及我局

工作的会办意见如下：

一、关于建议中涉及我局的职责

机构改革后，我局继承原三亚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处行使

渔政渔港领域执法职能，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员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港航

监督行政处罚规定》等法律法规履行职责。担负全市渔业资源、

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伏季休渔 、禁渔区、渔港及渔港水域、

渔业通讯导航北斗设备、船定位识别等执法工作，依法查处违

反渔业法律法规行为；配合属地政府及上级渔业主管部门对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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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渔民、渔船安全生产进行监督管理；协助参与上级海洋渔业

主管部门开展南海维权护渔工作；承办属地政府及上级主管部

门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二、关于崖州中心渔港安全监管行动中我局开展的主要工

作

(一）建立常态化执法检查制度。每周不少于二次对崖州

中心渔港开展执法检查，执法行动重点检查主要内容：1.检查

在港渔船是否存在消防安全制度不落实，设施设备老化，电路

电器短路等安全隐患情况；2.检查出海渔船是否存在不落实进

出港报告、非法载客旅游、违规出海偷捕、违规跨区越界、关

闭北斗逃避监管、安全设施和未按规定配备救生消防设备、未

配齐职务船员情况；3.检查船名号标识情况和信号灯安装是否

正确，船号是否正确使用和是否掌握识别情况；4.检查救生、

消防设备的配备、放置、保管、数量和有效情况；5.检查通讯、

导航是否按规定配备，船长是否掌握北斗导航运用，避碰仪紧

急情况时的使用；6.开展渔港巡查执法检查，在港口设置渔船

停泊水域。在渔船停泊水域禁止其他船舶混停，尤其是严禁供

油船、电氧焊修理船混泊，并在停泊区留足安全隔离带，发现

渔港存在安全隐患，及时通知渔业主管部门或者是渔港管理单

位进行整改，防止风险隐患。从 2023年 6月至今我局常态化

执法检查派出执法人员 686人次，开展执法检查 123次，出动

执法船只 118艘次，执法车 123台次，检查渔船 653艘次，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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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全隐患渔船 63艘次，已全部整改完毕，立案处罚 6宗，

罚款人民币 11160.00元。

（二）建立开展专项执法检查制度。从 2023年 6月至今，

我局对崖州中心渔港开展了岁末年初渔业安全生产重大隐患

专项整治行动、2023年崖州中心渔港综合整治行动、2023年

和 2024年伏季休渔执法整治行动、2023年崖州中心渔港环保

督查环境专项整治行动、2024年崖州中心渔港水环境整治行

动等，专项执法检查主要针对渔船存在的安全生产隐患、渔港

停泊涉渔船舶违法违规行为、涉渔船舶在渔港倾倒污水、污染

物情况、渔船在港乱停、乱靠影响渔港管理秩序、未经批准进

行明火作业、擅自装载、运输、存放易燃易爆物品等，重点检

查内容是救生消防器材配备、通讯、导航、北斗是否按规定配

备、是否有擅自拆卸北斗的行为、是否存在未经批准擅自装载、

运输、存放易燃易爆物品、是否存在明火作业、是否有港池直

排污水、乱倾倒污水、废油、废物等行为、是否有非法捕捞等

行为。从 2023年 6月至今，开展执法检查 233次，共派出执

法人员 1960人次，派出执法船 233艘次，执法车 233台次，

检查渔船 1236艘次，存在安全隐患渔船 123艘次，已全部整

改完毕，共立案查处 49宗，罚款人民币 12560元。其中简易

程序处罚 45宗，罚款人民币 6560元，一般程序处罚 4宗，罚

款人民币 6000元。

（三）建立崖州中心渔港驻港专班监管制度。为了切实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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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崖州中心渔港的渔业安全生产监管和污染治理工作，减少安

全隐患，建立管控长效机制，经过我局与市农业农村局、崖州

区政府等职能部门多次协商、沟通，2024年 4月 19日成立驻

崖州中心渔港监管专班，制定监管实施方案，驻港专班实行

7*24 小时驻港监管值班制度，目前各单位派出驻港专班人员

20人，其中我局派出执法人员 12人，主要开展渔船进出港口

报备、常态化安全生产检查及夜间执法巡查行动，打击违法违

规行为，加强渔港有效监管，增强对渔港管控，确保渔港生产

经营秩序和安全。从 2024年 4月 19日至 6月 12日共检查渔

船 895艘次，检查出存在有安全隐患渔船 83艘(其中渔船未配

备灭火器 40个，救生衣 62个，救生圈 23个），已完成整改，

开展执法检查、宣传教育活动 126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 890

份，出动执法人员 630人次，出执法船只 123艘次，专班成立

以来强化渔船常态化安全生产检查，加强渔船进出渔港报备工

作，打击非法捕捞行为，加强对渔业安全生产管控，防止三无

船舶涉渔捕捞起一定作用，加强渔港安全生产工作。

（四）建立渔政渔港领域部分执法事项下沉崖州分局制度。

1.为了推进放权赋能，提升行政效能，更有效执法监管崖

州中心渔港，加强对涉渔船舶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置，维护渔

港安全生产秩序，减少渔业事故发生，压实属地工作责任，提

升行政效能，切实保障事权“放下去、接得住、管得好”的目的，

我局第四行政执法支队精心挑选下放 13项渔政渔港领域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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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下沉崖州分局，渔港管理领域执法事项 7项，渔船管理领

域执法事项 5项，渔业捕捞渔具领域执法事项 1项。2.为了做

好执法事项实施方案，我局第四行政执法支队编制下放执法事

项培训教程。积极与崖州分局执法人员对接，做好执法事项培

训工作，从渔船执法检查到渔船案件办理，四支队执法人员都

一一进行现场讲解，特别是案件办理中应注意如何现场取证，

执法流程问题。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崖州中心渔港港池水域面积小、渔船多，未划分各

类船舶停泊区域，导致无序停泊，存在安全隐患。

（二）渔港内外未设置成品油加油站点及输油管线，渔船

无法直接加油，主要靠油罐车、小型供油船开进码头直接加油

补给，渔船之间无安全间隔，人车不隔离，长此以往，可能引

发重大火灾。

（三）沉船清理工作仍未有效推进。在何时清理、怎样清

理、清理的手段方法及经费保障上，都还没有可操作性的举措。

（四）渔港管理仍然有待规范，码头卫生、渔船乱停乱放、

排油排污等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治理。

（五）渔港无专门保洁船，只租用 2艘小“三无”船舶

清理海上垃圾，未上船接收渔船油污水、生活废水、固体垃圾，

负责渔港清洁公司龙马公司，没有派出收集垃圾和油污的专用

清洁船，渔港卫生至今还没有明显改善，港池内仍有漂浮，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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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排污问题没有得解决，渔船生活垃圾不能及时处理，乱扔乱

倒，造成渔港环境污染。

（六）市农业农村局、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和渔港管理公

司，没有安排用于管理渔船停泊的专门船舶和人员，渔船靠码

头买卖渔获物时，才要求在港湾公司的微信群里提前一至两个

小时报备，渔船停泊没有专人调度，存在较大隐患。

（七）编制结构不合理，队伍缺员严重。1.机构改革后，

执法体制不顺，权责不明。执法管理职能交叉，与相关管理部

门沟通不畅，有碍于渔业行政执法工作的开展。区级农业农村

及综合执法分局由于编制问题，未能设置专业的渔港管理与执

法队伍，形成主管机构监管空挡，相互扯皮时有发生，导致了

执法不力。 2.人员老龄化严重，人员配备严重不足。渔政执

法存在一定风险，执法人员即要有丰富的工作经验，还要适应

艰苦工作环境，对体质体能提出了较高要求，随着改革进一步

深化，很多新人无法适应渔政执法工作，不愿进入渔政执法队

伍，造成渔业执法队伍只出不进，青黄不接，严重缺员，且老

龄化严重。

（八）渔船违法违规行为调查取证难。渔船违法违规行为

具有高度的隐蔽性，执法部门不可能对每艘作业渔船全天候监

督，从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到登临检查存在时间差。违规渔船船

主警惕性高，善于与我执法人员打“游击战”，专门选择在执法

监管的“空窗期”和“盲区”进行违法捕捞，还有专人放哨望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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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上加大了调查取证的难度，执法人员不能快速到达案发现

场，掌握第一手涉案资料。

四、对策建议及下步打算

（一）完善崖州中心渔港监管的联合工作制度。1.加强协

作。结合“三无”船舶清理整治工作，农业农村、综合执法、海

岸警察等部门既要各司其职，又要协作配合，完善联席会议、

情报共享、信息通报、隐患排查等工作机制，强化对渔港常态

化、全天候的联合巡逻，不断提升执法装备性能和科技含量，

构筑起打击涉渔违法违规行为的第一道屏障。2.积极推进僵尸

船及沉船打捞处置进度。积极协调市区农业农村局完成渔港的

僵尸船及沉船清理工作，利用驻港专班完成水面僵尸船、水下

沉船统计工作，力争明年休渔期完成清理。3.配合港湾公司、

崖州区农业农村局加强船舶管理，做好船舶停泊秩序整治，加

大船舶排油排污检查执法力度，立案处罚一批违法违规船舶，

树立典型，以此推动渔港环境的改善。4.提高违法违规处罚力

度，加大渔船违法成本。5.探索建立长效管理机制，积极推进

渔港综合治理工作

（二）进一步加强渔业法律法规宣传。为增强渔民法纪意

识，及时学好相关的法律法规，通过渔港广播设备宣传渔业相

关政策法律法规，利用 LED每天 24小时滚动播放相关的法律

法规，定期召开专题渔业安全生产讲座，上船给渔民发放各类

法律宣传册确保渔民既守法又安全生产。




